
高雄市 112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 

藝術職群術科競賽題目 
 

音樂主題 

 

（1）名稱：現場表演 

（2）競賽時間：3分鐘 

（3）競賽測驗要求如下： 

1.自選曲一首：各種樂器或音樂類型風格的表演皆可，可自彈自唱，若需伴奏可

自備 MP3音檔 

2.以個人獨奏為主，非團體表演 

3.演出內容評分標準： 

(1)完整度，不可從中選段 30% 

(2)音準，節奏，流暢度 30% 

(3)需背譜演出 20% 

(4)音樂性（包含肢體動作，樂器或人聲音色要配合情緒有強弱層次變化）

20% 

         

 


